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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富通鑫茂”）将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天津泰科特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福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天津天地伟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伟业科技”）90%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信德汇人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德汇人”），转让总额共计 1,160万元，信德汇人以现金形式支付股

权转让款。此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天地伟业科技股权。 

本次出售资产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北京信德汇人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9月 28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3号楼 2层 A-3180 房间 

法定代表人：张明慧 

注册资本：3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105028562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等。 

股东结构：通山信德达人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3,000万元，持股 100% 



信德汇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信德汇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张明慧，目前任北京信德汇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因北京信德汇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未编制最近一年财务报表。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时间：2000年 8月 9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猛 

住    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华科三路 1号 20 号楼 2-4层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电子与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的技术及产

品）；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等。 

股本结构：天津泰科特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31%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2.65% 

天津福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04% 

天津引领大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8.3% 

陈玉林，持股比例 1.11% 

张岱年，持股比例 0.59% 

 

项目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678.98 23,988.56 

负责总额 24,344.08 23,404.48 

应收账款 8,797.33 7,259.02 

净资产 2,334.89 584.08 

营业收入 37,354.14 24,685.03 

营业利润 -10,45.98 -1,503.32 

净利润 -875.75 -1,75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1.06 -2,795.23 



公司不存在为天地伟业科技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转让完成后也不会发生该

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一：天津泰科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科特科技”） 

甲方二：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鑫茂”） 

甲方三：天津福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沃科技”） 

（泰科特科技、富通鑫茂、福沃科技合称为“甲方”） 

乙方：北京信德汇人科技有限公司 

2、标的资产： 

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向乙方转让的伟业科技 90%股权； 

3、交易的作价及依据： 

本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1,160万元。 

4、交割及对价支付： 

1）各方应尽一切努力于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本协议约定完成伟业科技

90%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各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160 万元，乙方应于本

协议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向富通鑫茂支付 420.82万元； 

乙方应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前向福沃科技支付 219.63 万元，向泰科特科技支付

519.55万元。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作的

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 

2）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

其在本协议中做出的陈述、保证，对方有权要求其履行相应的义务或/及采取必要的措

施确保其符合其在本协议中做出的相应陈述或保证。 

3）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其给对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对方

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6、协议生效条件： 



1）本协议经富通鑫茂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 

2）本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经伟业科技股东会决议通过。 

7、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归属 

1）各方约定，在损益归属期间目标公司不实施分红； 

2）除因本次交易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有关成本及税费由各方依

法或依约定承担），标的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乙方享有，运营所产

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导致目标公司净资产减少的，由乙方承担，甲方对任何方不承

担任何补偿责任。 

五、 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六、 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天地伟业科技股权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业务进行的合理调整，

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本次资产出售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收益 635万元左右，股权转让完成后，天地伟业科技将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24日 




